
租客对物业有怨言

调解员首先仔细阅读双方提交

的材料， 从租赁合同到物业管理费

缴费通知， 全面梳理事情的来龙去

脉。 随后， 分别与梁先生和周先生

进行沟通。

在沟通中， 调解员耐心倾听，

让他们充分表达想法。 周先生情绪

激动， 抱怨物业存在垃圾清理不及

时、 车位标识不清、 照明故障等问

题， 认为自己使用车位时间少且没

享受到优质的物业服务， 不应全额

缴费。

“我是车位产权人， 但一直没

有实际使用，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就

说好了物业费由租客承担， 现在物

业天天催我缴费， 我没理由替他垫

付啊。” 梁先生无奈地表示， 合同

约定停车费用由对方承担， 自己实

在没有理由垫付这笔费用。

了解双方诉求后， 调解员前往

小区实地走访。 在争议停车位区

域， 的确看到车位标识模糊、 照明

设施损坏等问题。 与物业沟通得

知， 因人员流动大， 管理出现疏

忽， 但已在积极整改。

调解员：使用车位就应缴费

掌握情况后， 调解员组织首次

面对面调解。 调解员介绍调解流程

和原则， 强调将公正处理纠纷。 调

解员指出依据《物业管理条例》 第

四十一条规定， 业主应当根据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

用。 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

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 从其

约定， 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 这就

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周先生作为车位

使用人， 在双方有约定的前提下，

有缴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业主应当按照约

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

调解员表示认可周先生提出的

物业问题， 但强调既然使用车位就

应缴费， 其他问题可以通过合法途

径向物业公司主张权利， 要求其改

进服务或承担相应责任， 但不能理

所当然免除缴费责任。

接着， 在调解员引导下， 双方

开始协商解决方案。 周先生提出按

实际使用情况减免费用， 他最多只

愿意缴纳一半的费用。 梁先生则表

示不认可， 他认为合同白纸黑字写

得清楚， 不能随意更改。 双方各执

一词， 一番激烈讨论后依然没有达

成一致， 调解陷入了僵局。

多轮沟通，解开双方心结

见此情形， 调解员决定采用

“背对背” 方式打破僵局。 调解员

先找到周先生， 耐心地分析， 僵持

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邻里之间

抬头不见低头见， 应该相互体谅。

“合同约定由你承担物业管理费， 如

果一直不解决， 即使闹上法庭你也没

有胜算， 且耗时耗力， 对你的生活也

会产生不利影响。”

随后， 调解员又找到梁先生， 表

示理解梁先生被物业催缴的压力， 同

时也劝解梁先生适当体谅一下周先

生。 调解员表示， 周先生也不是故意

不缴费， 主要是对物业的服务有些不

满。 建议一起和物业公司沟通， 看看

物业能不能针对服务问题给出一些补

偿或者优惠， 争取把问题解决。

经过调解员耐心沟通， 从法律规

定到邻里相处之道， 从眼前纠纷的影

响到长远关系的维护， 反复向双方分

析利弊、 疏导情绪， 最终解开了双方

的心结。 周先生表示理解法律规定与

合同约定， 同意全额缴纳车位物业管

理费； 梁先生也主动提出会协助周先

生与物业沟通服务整改事宜。 至此，

这起因车位管理费引发的邻里纠纷得

到妥善解决， 双方握手言和。

该纠纷看似是简单的物业停车管

理费缴纳问题， 但其中涉及到合同约

定的法律效力、 物业服务质量的责任

界定以及邻里关系的维护等多方面复

杂因素， 其调解过程和结果对于处理

类似基层纠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调解员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方法。

首先， 全面调查取证是基础。 通过实

地走访和与物业沟通， 全面了解事情

的真实情况， 为后续的调解工作提供

了有力依据。 其次， 法理与情理相结

合是调解的核心技巧 。 在调解过程

中， 调解员既尊重物业管理规定和双

方的合同约定， 又充分考虑到周先生

提出的物业服务质量问题， 做到了法

理与情理有机结合， 既维护了法律的

严肃性， 又体现了人文关怀， 更容易

让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 第三， 灵活

运用调解策略是打破僵局的关键。 当

调解陷入僵局时 ， 及时采用 “背对

背 ” 调解方式 ， 分别倾听双方的想

法， 运用差异化的沟通策略引导双方

做出合理让步， 逐渐消除双方的对立

情绪， 为达成一致意见创造了条件。

同时， 该案例提醒业主， 在签订

合同和履行义务时， 要明确双方的权

利和责任， 遇到问题时应理性沟通，

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纠纷。 物业

公司也应加强管理和服务， 及时回应

业主的诉求， 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

【案例点评】

□ 记者 章炜

每年暑期都是学生勤工俭学的

高峰期， 类似的劳务纠纷也随之增

多。 不少学生因对“劳务合同” 与

“劳动合同” 的法律边界认知模糊，

入职时未签订明确协议， 遭遇欠

薪、 无故辞退等问题时， 往往陷入

投诉无门的困境。 来自湖北的在校

大学生小张， 在打工 17 天后被无

故辞退且分文未得， 其父母专程来

沪维权多日无果。 近日， 在嘉定区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介入下， 次日

便拿到了全部欠薪， 困扰一家人的

“薪” 事得以圆满解决。

2025 年 8 月 13 日， 小张在父

母的陪同下， 满脸焦急地走进嘉定

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据小张讲述，

暑期，她在一家个体培训机构打工，

7 月工作 11 天、8 月工作 6 天，总计

17 天， 却被机构无故解除劳务关

系，且未获得任何劳动报酬。

为帮女儿讨回公道， 小张父母

特意从湖北老家赶到上海， 先是前

往涉事机构交涉， 双方争执不下后

选择报警， 警方建议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 此后， 一家人又尝试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反馈， 向劳动监察

部门提交投诉申请， 均因“劳务关

系而非劳动关系” 的认定问题， 未

能达成维权目标， 无奈之下求助于

嘉定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调解员接案后第一时间联系涉

事机构， 机构负责人虽承认需支付

工资，却以“总公司规定每月 15 日

发薪， 需分两个月支付 17 天报酬”

为由拖延。 调解员敏锐察觉到此案

的关键难点： 暑期工与机构签订的

协议通常属于劳务合同， 受《民法

典》保护，而非受《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保护。 这一法律属性差异，使得

劳动监察部门常因双方非劳动关系而

难以介入；若小张选择向法院起诉，不

仅要面临数月的诉讼周期， 还需承担

诉讼费、律师费等额外开支。而暑期工

薪资普遍不高， 不少人会因维权成本

过高而无奈放弃。

为打破僵局， 调解员再次主动联

系机构高层， 一方面， 向企业方着重

说明小张利用暑期勤工俭学的实际情

况， 强调这笔报酬对学生的重要性，

争取企业共情； 另一方面， 明确指出

机构拒不支付劳务报酬的行为， 已涉

嫌违反《民法典》 第 579 条“当事人

一方未支付价款、 报酬、 租金、 利

息， 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 对

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的规定， 并结合

多起同类纠纷判例以案普法， 耐心劝

说机构换位思考。 经过近半小时的沟

通， 机构最终松口， 同意一次性结清

欠薪。

8 月 14 日， 涉事机构负责人专

程前往嘉定区调解中心， 现场将全部

欠薪交付给小张， 拿到工资的小张及

其父母连连向调解员道谢。

此次调解案例为暑期工维权提供

了借鉴。 学生在入职前应尽量与用工

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工作时长、薪资

标准及支付方式；一旦发生纠纷，可优

先选择人民调解等高效、 低成本的纠

纷解决途径，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纠纷的快速处理， 调解员运用

了快速响应、立即介入、主动沟通等同

理心策略，避开法律认定难点，运用了

情理法结合与务实的沟通技巧， 快速

促成公平可行的解决方案，案结事了，

为当事人提供了最优的救济途径。

“我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位， 还没享受到优

质的服务， 凭什么要全额交停车费？” 梁先生和周

先生同住在宝山区大场镇的一个居民小区内， 梁先

生将自己的固定车位以每月 50 元的价格出租给周

先生使用。 然而， 周先生因使用车位频率低， 认为

物业管理费不应由自己全额缴费。 梁先生则要求周

先生承担费用， 双方多次沟通无果， 于是向大场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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